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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交通委员会
£a "
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延庆区小营村
、
石河营村

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
审查意见的函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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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规划国土委

我委收到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关于延庆区小营村 、 石 河
气せ

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申请
。 该项 目位

于延庆新城 0 5
. 0 6 街区， 其中 0 5 街区建设用地西起现状小区

， 东

至规划香苑街 ， 北起东外大街和保留用地 ， 南至湖北东路和保留用

地
。

06 街区建设用地包含两个片区， 西片区西起香苑街 ， 东至保

留用地和规划改造用地 ， 北起东外大街和保留用地 ， 南至湖北东路

和保留用地 东片区西起龙庆路和保留用地 ， 东至龙顺路 ， 北起规

划二 路， 南至规划五 路和延琉路
。 项 目处于控规编制阶段 ， 规划用

地性质为二 类居住用地 ( R 2 )、 商业用地 ( B 1 )、 小学用地 ( A 3 32 )、

托幼用地 ( A 3 3 4 )、 医疗卫 生用地 ( A 5 )、 社会福利用地 ( A 6 )、 其

他类多功能用地 ( F 3 )、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( S 3 )、 社会停车场



用地 ( S 4 )、 供应设施用地 ( U 1 )、 安全设施用地 (U 2 )、 城市道路

用地 ( S 1 ) 和公 园绿地 ( G 1 )
。 项 目总用地面积 6 5 7 5 公 顷， 其中

建设用地面积 4 0 9 8 公 顷 (二 类居住 2 7 2 4 公 顷、 商业 8 0 4 公 顷、

小学 2 4 6 公顷、 托幼 1 1 8 公 顷、 医疗卫生 0 2 1 公顷、 社会福利

0 4 公 顷、 其他类多功能 0 18 公 顷、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 0 2 公 顷、

社会停车场 0 7 5 公 顷、 供应设施 0 1 7 公 顷、 安全设施 0 1 5 公 顷 )，

代征城市公共用地面积 2 4 7 7 公 顷 (道路 1 4 4 9 公 顷、 绿地 1 0 2 8

公 顷 )
。 项 目地上建筑面积 7 6 5 9 万平米 (二 类居住 5 6 4 0 万平米、

商业 1 5 1 7 万平米、 小学 1 9 7 万平米、 托幼 0 9 4 万平米 、 医疗卫

生 0 32 万平米、 社会福利 0 7 9 万平米、 其他类多功能 0 3 5 万平

米、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 0 0 3 万平米 、 社会停车场 0 4 7 万平米 、 供

应设施 0 09 万平米· 安全设施 0 0 5 万平米 )， 综合容积率 1 9 ( 二

类居住 2 1
、 商业 1 9

、 小学 0 8
、 托幼 0 8

、 医疗卫 生 1 5
、 社会

福利 2 0
、 其他类多功能 1 9

、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 0 2
、 社会停车

场 0 6
、 供应设施 0 5

、 安全设施 0 3 )
。

项 目各类用地面积及建筑规模指标如下表所示

代码 用地名称 」面积 (公顷) I建筑面积 (万平方米) 春预万기
R 2 1 二 类居住用地 1 2 7 24 1 5 6 4 1 2 1

B 1 商业用地 1 8 04 1 15 17 1 1 9
A 3 32 小学用地 L 2 4 6 1 1 9 7 1国围困

警し
医疗卫生用地 团回四国国ı o 32 

L 
1 5

A 6 社会福利用地 1 0 4 1 0 7 9 1 2 0
F 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0 18 0 3 5

S 3 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 0 2 0 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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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S 4 社会停车场用地 1 0 75 0 4 7 0 6

U 1 供应设施用地 0 17 0 0 9 0 5

u2 安全设施用地 0 15 l 0 0 5 ı 0 3

建设用地小计 1 4 0 98 76 59 1 9

S 1 城市道路用地 14 4 9

G / I 公园绿地 1 10 28

代征城市公共用地 2 4 77

合计 6 5 75

经组织相关部门评议 ， 具体意见如下

、 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

( ) 项 目周边高塔路 (龙庆路 龙顺路 )、 龙顺路 (庆园街

延琉路 )、 香苑街 (东外大街 湖北东路 )、 规划二 路 (龙庆路 龙顺

路 )、 规划三路 (香苑街 龙庆路 )、 规划四路 (香苑街 龙庆路 )、

规划五路 (龙庆路 规划六路 )、 规划六路 (高塔路 延琉路 )、 石 河

营西街 (东外大街 湖北东路 )、 石 河营东街 (东外大街 湖北东路 )、

小营中街 (东外大街 湖北东路 )、 佑利街 (通路 龙庆路 ) 应按规

划与项 目同期实施 ， 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 程设施
。

( 二 ) 项 目 Y Q 0 0 0 0 0 6 0 0 3 5 地块内规划 0 5 公 顷的公交首末

站和 YQ 0 0 0 0 0 5 0 0 0 5 地块内占地约 0 2 公 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

与项 目同期实施
。 同时，

公交场站建成后应协调运输主管部门开设

公交线路， 引导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。

( 三 )项 目 Y Q 0 0 0 0 0 5 0 0 0 8 地块内占地面积约 0 3 9 公 顷的社

会停车场和 Y Q 0 0 0 0 0 5 0 0 2 1 地块内占地面积约 0 3 6 公 顷的社会停

车场应按规划与项 目同期实施
。

3



二 、 内部道路

项 目各地块内部应形成环路， 双 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

7 米， 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 米
。
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

分离原则组织交通 ， 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
。

三 、 机动车出入

( ) 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( 2 0 16 年 2 0 3 5 年 )》 明确新建居

住区推广街区制 ， 建设小街区 、 开敞式、 有活力的社区
。

( 二 ) 项 目 Y Q 0 0 0 0 0 5 0 0 1 4 地块 (安置房用地 ) 应在佑利街

上设置 1 个机动车出入 口 ； Y Q 0 0 0 0 0 5 0 0 0 7 地块 (安置房用地 )

应在佑利街上设置 1 个机动车出入 口 ； Y Q 0 0 0 0 0 6 0 0 2 7 地块 (安

置房用地 )应在佑利街上设置 1 个机动车出入 口 ；Y Q 0 0 0 0 0 6 0 0 1 9

地块 (安置房用地 ) 应在规划三 路上设置 1 个机动车出入 口

Y Q 0 0 0 0 0 6 0 0 2 4 地块 (安置房用地 ) 应在佑利街上设置 1 个机动

车出入 口 ； Y Q 0 0 0 0 0 6 0 02 8 地块 (安置房用地 ) 应在规划四路上

设置 1 个机动车出入 口 ；其他地块机动车出入 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

等级道路上
。
上述各机动车出入 口位置应按相关规定远离外部道路

交叉 口
。

四 、 人员出入口及集散空间

按照 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要求， 项 目小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

口应向校内退让 ， 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，

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
。 项 目托幼地块应参照



该要求执行 。

五 、 地下车库

项 目 Y Q 0 0 0 0 0 5 0 0 1 4
.  

Y Q 0 0 0 0 0 5 0 0 0 7
.  

Y Q 0 0 0 0 06 0 0 2 7
.

Y Q 0 0 0 0 0 6 0 0 1 9
.  

Y Q 0 0 0 0 0 6 0 02 4
.  

Y Q 0 0 0 0 0 6 0 02 8 地块应结合

各地块内建筑布局和内部道路交通组织流线分别设置各不少于 2

个地下车库出入 口
， 且设置车道数均不少于 2 条， 各地下车库出入

口 之间净距不小于 1 5 米
。

此外， 项 目地下车库出入 口应按规范远

离项 目对外机动车出入 口
。

六 、 停车位

项 目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居住 (商品房 )不少于 1 2 辆/户

居住 (安置房 )不少于 1 辆/户、 小学 1 5 辆/1 0 0 师生 、 幼儿园 1 5

辆/1 0 0 师生 、 医疗卫 生 6 5 辆/万平方米、 社会福利 6 5 辆/万平方

米、 商业 8 0 辆/万平方米 、 其他类多功能 9 0 辆/万平方米的指标进

行配建 ， 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

照居住 2 辆/户、 小学 8 辆/1 0 0 师生、 幼儿园 2 辆/1 0 0 师生 、 医疗

卫 生 2 0 0 辆/万平方米、 社会福利设施 1 5 0 辆/万平方米、 商业 4 0 0

辆/万平方米 、 其他类多功能 2 0 0 辆/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， 并

结合建筑布局在地面分散设置
。

七 、 人行过街设施

项目应在龙庆路、 高塔路 、 延琉路 、 龙顺路、 东外大街 、 湖北

东路、 佑利街 、 香苑街和小营中街上设置人行过街设施 ， 保证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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